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均未提出解除劳动合同， 但是， 劳动者因
请休病假未获批准而不再到岗上班，用人单位亦未为其安排工作。
在此情况下， 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是否继续存在？ 劳动者提出支
付经济补偿应否得到支持？ 本文对这些疑问作出以下法律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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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均不履行义务可否视为劳动关系解除？

在校大学生签署兼职协议，可否认定已建立劳动关系？

职工请病假未获批准不再上班 公司亦不安排工作

读者李妍妍 （化名） 咨
询说， 她在乘坐一家客运公
司的客车时， 因司机超速驾
驶， 遇前方来车突然急刹，
导致她摔倒受伤。 面对她索
要的赔偿， 客运公司以她还
没有购买车票， 且当时车上
有空位， 而她却随意站立、
走动， 更谈不上系安全带为
由予以拒绝。

她想知道： 在司机没有
提醒乘客注意安全事项的
情 况下 ， 客运公司的理由
成立吗？

法律分析
根据李妍妍的讲述可

知 ， 客运公司的理由不能
成 立 ， 即其应承担主要赔
偿责任。

一方面， 客运公司难辞
其咎。

《民法典》 第八百一十
九条规定： “承运人应当严
格履行安全运输义务， 及时
告知旅客安全运输应当注意
的事项。 旅客对承运人为安
全运输所作的合理安排应当
积极协助和配合。” 本案中，
客运公司在运输过程中对你
未系安全带和随意站立、 走
动的行为， 未尽相应告知义
务， 无疑与之相违。

另外， 《民法典》 第八
百二十三条规定： “承运人
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
亡承担赔偿责任； 但是， 伤
亡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
的或者承运人证明伤亡是旅
客故意、 重大过失造成的除
外。 前款规定适用于按照规
定免票、 持优待票或者经承
运人许可搭乘的无票旅客。”
即保障乘客安全是承运人法
定的、 强制性核心义务， 该
义务涵盖包括所有经其许可
乘车的旅客， 并不因旅客是
否支付票款而有所区别或免
除， 经承运人许可搭乘的旅
客未支付票价， 并不代表其
放弃自身安全保障权益。 同
时 ， 承运人免除责任的情
形， 仅限于旅客自身健康原
因或系旅客故意、 重大过失
所致。 而本案损害的发生，
是由于客运公司驾驶员超
速 、 急刹 ， 未做到平稳驾
驶， 并非源于李妍妍的自身
健康原因， 也非因为李妍妍
希望、 放任自己受到伤害，
或者是因为你严重不负责
任、 极端疏忽， 即你不存在
故意、 重大过失。

另一方面， 李妍妍应当
自担一定责任。

《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
五十一条规定： “机动车行
驶时， 驾驶人、 乘坐人员应
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 摩托
车驾驶人及乘坐人员应当按
规定戴安全头盔。”

《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
七十三条规定： “被侵权人
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
有过错的， 可以减轻侵权人
的责任。”

本案中， 李妍妍的行为
违反上述规定。 如果李妍妍
乘车时系了安全带， 且不随
意站立、走动，完全可以在此
次事故中避免或减少损失，
因其对损害的发生存在过
错，依法应当自担10%-20%
的责任。 颜梅生 法官

编辑同志：
今年3月份， 即将大学毕业

的我到一家宾馆求职， 宾馆在我
表明身份及年满22周岁后录用了
我。 双方签订的兼职协议约定，
我兼职时间为1年， 岗位为咖啡
调理师， 工作时间为8小时制排
班轮休 ， 还约定了月工资标准
等。 进入岗位后， 宾馆对我进行
考勤打卡、 请假报批等管理。

今年8月底， 公司突然通知
解除我的兼职协议 ， 理由是我
“较难达到宾馆所要求的给客人
温馨的服务体验要求”。 我认为
双方已建立劳动关系， 宾馆擅自
解聘我属于违法。 因宾馆一直未
与我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故要求
支付二倍工资差额和违法解除劳
动关系赔偿金。 可是， 宾馆说我
是在校生 ， 双方未建立劳动关
系， 无需支付上述款项。

请问： 宾馆的说法以及我的
要求能否成立？

读者： 奚建萍 （化名）

奚建萍读者：
首先， 你与宾馆之间存在劳

动关系。 《关于贯彻执行 〈劳动
法〉 若干问题的意见》 第12条规
定： “在校生利用业余时间勤工助
学， 不视为就业， 未建立劳动关
系，可以不签订劳动合同”。 但现
行法律并未将在校大学生排除在
“劳动者”之外，上述规定主要指
向“勤工助学”等情形，不适用于
在校学生以就业为目的提供劳动
的情形。 双方之间是否建立劳动
关系，应以“人身隶属关系+经济
隶属关系”作为认定标准，既不能
仅看协议或合同抬头， 也不能单
纯以毕业与否为分界线。

本案中， 你入职时已满22周

岁， 具备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
系的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 且你
应聘时明确表达了就业目的； 公
司知晓你是尚未毕业的应届生后
选择聘用你， 并就工作时间、 岗
位报酬等作了约定； 工作期间对
你进行考勤打卡、 请假报批等管
理， 并按月支付工资。 这些方面
表明双方已形成人身隶属和经济
隶属关系， 故双方之间存在事实
劳动关系。

其次， 宾馆构成违法解聘，
应向你支付赔偿金。 用人单位单
方解除劳动关系必须符合法定情
形， 《劳动合同法》 第39条至第
41条对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关
系的情形作了具体明确的规定，
如劳动者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
合录用条件， 劳动者有严重违纪
等重大过错情形， 劳动者因个人
原因已不具备在该单位继续工作

的能力， 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
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
动合同无法履行。 本案中， 由于
宾馆对你 “无法达到给客人温馨
的服务要求” 的评价， 不属于用
人单位可单方解除劳动关系的法
定情形， 因此， 宾馆的解聘行为
违法， 应按照 《劳动合同法》 第
48条规定向你支付赔偿金。

最后， 你要求支付二倍工资
差额的主张可能不成立。 《劳动合
同法》第82条第1款规定：“用人单
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1个月不满1
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的， 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
的工资。” 本案中， 双方签订的
书面兼职协议内容上基本涵盖了
劳动合同应当具备的条款， 可以
视为已签订劳动合同， 故宾馆无
需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
差额。 潘家永 律师

职工请休病假未获批准亦
未上班， 劳动关系是否存在引
发争议

2012年 6月 12日 ， 曹 春 超
（化名） 入职一家餐饮公司担任
安检部经理， 但双方从未签订书
面劳动合同。 入职后， 他每月的
工资为 6500元 。 从 2020年 12月
起 ， 他每月的工资增加到 8500
元 。 2013年12月至2023年11月 ，
公司为他缴纳了社会保险费。

2023年6月30日，曹春超因病
住院。 出院后，他于2023年7月15
日至8月6日请休病假并获批准。
同年8月8日至17日， 他再次提交
病假申请但公司不予批准， 他也
未到岗上班。统计显示，他在2023
年8月出勤12天、9月出勤13天，打
卡记录截至2023年9月15日。

对于曹春超离职原因及时
间， 公司与他的说法不一致。

曹春超称 ， 他于2023年8月
17日到公司人事部门销假并正常
工作， 而公司不给他安排工作。
公司则称， 他自2023年8月31日
离职， 并主张劳动合同因他提起
劳动争议仲裁已经解除。

经查， 曹春超于2023年9月
18日向劳动争议仲裁机构提起申
请， 请求裁决： 一、 公司向他支
付2023年7月共计31天病假工资
7500元， 8月共计17天病假工资
4112.9元 ； 二 、 公司向他支付
2012年4月25日至2022年12月31
日期间共计79天未休年休假工资
22752元 ； 三 、 公 司 向 他 支 付
2022年11月至2023年9月15日期
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
资差额90000元 ； 四 、 公司向他
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
金172500元。

经审理， 仲裁机构裁决公司
向曹春超支付2023年7月病假工
资7225元、 8月病假工资1471.15
元 、 2022年度未休年休假工资
11193.72元 、、 解除劳动关系经
济补偿金88430.28元。

公司与职工均停止履行劳
动合同义务， 应当视为双方协
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

曹春超不服仲裁裁决， 向一
审法院提起诉讼。

曹春超的打卡记录显示 ，
2023年9月15日之后其未再到岗
上班。 因公司与他均未明确提出
解除劳动合同， 也均未履行劳动
合同义务， 一审法院认为， 应当
以曹春超不再向公司提供劳动之
日为双方劳动关系解除日期， 故
对于曹春超主张的2023年9月15
日之后的诉讼请求， 不予支持。

由于曹春超2023年7月、 8月
存在休病假情况， 对其离职前12
个月的平均工资 ， 一审法院从
2022年 7月至 2023年 6月进行计
算， 经双方确认该期间的平均工
资金额为5390.06元。

按照规定， 劳动者患病或者
非因工负伤治疗期间， 在规定的
医疗期内， 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不
低于劳动合同约定的工资标准的
70%支付病假工资， 但病假工资
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
80%。 曹春超于2023年7月1日至8
月6日休病假期间， 公司未支付
其病假工资， 一审法院认为， 公
司应当向其支付上述期间的病假
工资7591.38元。 2023年8月8日至
17日， 曹春超在病假未获批的情
况下未到岗工作， 对于其主张的
该期间的病假工资， 一审法院不
予支持。

根据法律规定， 劳动争议申
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 仲裁
时 效 期 间 从 当 事 人 知 道 或 者
应 当 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
计算。 曹春超于2012年6月12日
入职， 2023年9月15日解除劳动
关系， 2023年9月18日提起劳动
仲裁并主张带薪年休假的权利。
因公司在仲裁期间提出时效抗
辩， 所以， 曹春超主张的2022年
之前的带薪年休假工资已超过仲
裁时效， 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对
于曹春超主张的2022年度带薪年
休假工资， 因公司未安排其享受
该期间内带薪年休假属实， 故应
支 付 该 期 间 未 休 年 休 假 工 资
7434.57元。

关于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
工资， 法律规定的劳动争议仲裁
时效期间亦为一年， 仲裁时效期
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
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 曹春超
于2012年6月12日入职餐饮公司，
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曹春
超此时已经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
利被侵害， 最晚应于2014年6月
11日前主张权利， 但其于2023年
9月18日提起劳动仲裁， 已经超
过法定仲裁时效， 且公司提出时
效抗辩， 一审法院对其该项主张
不予支持。

依据在案证据， 一审法院认
为， 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应当按
照协商一致解除处理。 根据 《劳
动合同法》 规定， 经济补偿按劳
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 每满
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
动者支付。 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
的 ， 按一年计算 ； 不满六个月
的， 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
经济补偿。 据此计算， 公司应当
向曹春超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
补偿金61985.69元。

综上， 一审法院判决公司支
付曹春超2023年7月至8月6日的
病假工资7591.38元 、 经济补偿
金61985.69元、 2022年未休年休
假工资7434.57元。

医院提供的证据证明患病
事实， 二审法院认定公司应当
准予职工休病假

曹春超与公司均不服一审法
院判决， 并上诉至二审法院。

庭审中， 曹春超提交涉案证
据，其中，医院2023年7月15日出
具的《诊断证明书》载明：“建议休
息”； 医院于同年7月17日出具的
《出院证》 载明的医嘱为： “继续
治疗， 不适随诊”。

关于病假工资问题， 二审法
院审理认为， 曹春超依据 《诊断
证明书》 及 《出院证》 的医嘱申
请2023年8月8日至17日休病假理

由正当， 公司应当予以批准， 并
承担该期间的病假工资 。 经核
算， 公司应当再向曹春超支付该
期间病假工资共计9879.84元。

因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一
致， 二审法院近日判决公司支付
曹春超2023年7月至8月6日的病
假工资7591.38元、 2023年8月8日
至17日病假工资9879.84元 、 经
济补偿金61985.69元、 2022年未
休年休假工资7434.57元。

［评析］

本案有两个争议焦点值得关
注。

其一、 《劳动合同法》 第四
十六条规定 ： 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 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
经济补偿： (一) 劳动者依照本
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
的。 而该第三十八条规定： 用人
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劳动者
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一) 未按
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保护或
者劳动条件的； (二) 未及时足
额支付劳动报酬的。 本案中， 法
院以曹春超于2023年9月15日不
再向公司提供劳动之日为劳动关
系解除日， 即便认定曹春超主动
提出解除劳动合同， 亦因公司存
在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 应当向
曹春超支付经济补偿金。

其二、 关于病假工资。 用人
单位对劳动者请休病假虽具有审
批权， 但该项权力的使用应当严
格遵守 《民法典》 等法律法规规
定的公序良俗原则。 本案中， 曹
春超先后两次请休病假， 其中的
第二次请假时间为2023年8月8日
至17日， 因其能提供足够的证据
证明自己系在病假未获批的情况
下未到岗工作， 一审法院对此间
病假工资未予支持是错误的。 他
上诉后向二审法院提交新证据证
明其虽治病出院， 但医疗机构出
具的 《诊断证明书》 《出院证》
载明的处理意见为 “建议休息”
“继续治疗， 不适随诊”， 这表明
其以此为由申请休病假理由正
当， 而公司严苛施行用工管理不
予批准显属不当。 二审予以纠正
是正确的。

杨学友 检察官

乘车途中遭遇伤害
未购票乘客可索赔


